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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學生及指導教授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及線上申請

文件是否完備，符合規定始得造具申請名冊，並經有關人員簽章。 

(二)指導教授任職機構與學生就讀學校不同者，學生須獲得就讀學校系主

任同意，始得申請。 

 (三)研究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依

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四)申請研究計畫之學生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完

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

構備查。 


